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大力培养青年学子实践能力，引导青年学子“认识社会、回报社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学校决定组织开展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和“中国梦”系列讲话精神，紧紧把握学校转型发展、办学55周年校庆等重要契机，引导青年学子加强社会实践，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基层实际，掌握过硬本领，不断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了解世情民情，感悟社会变革，牢固树立艰苦奋斗观念；问需问计群众，发挥聪明才智，切实提升创新创造素质；激发爱国爱校热情，服务行业社会，砥砺形成高尚品格。
二、活动主题
奋斗书写青春  实践成就梦想 
三、组织领导
（一）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郑文红
副组长：高杨文  蔡晓宇
成  员：田忠利  房宏婷  芦国英  薛红霞  赵  欣  
            张  琳  李丹丹  邓  漪  杨  珂  姜福强
办公室：张李凌
（二）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评审委员会
聘请校内相关领导干部、专业教师，对社会实践方案予以指导和把关，对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予以监督，对社会实践的成果进行检查、评价。
四、组织形式
（一）实践形式
实践形式分为两种：团队立项社会实践和个人返乡社会实践。
1.团队立项社会实践
⑴组队形式
主要分为校级实践团队和院级实践团队。
①校级实践团队
各个实践团队向所在学院自主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各学院收集汇总团队申报材料，对申报的实践团队进行评审，推选8-14支团队（应进行优先排序）报送校团委，其中，重点团队不超过4支，一般团队8-10支。
校级学生组织向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经指导老师批准后，直接将申报材料交至校团委。
校团委对各学院和相关部门推荐的团队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评审答辩的形式，最终确定立项团队名单并进行立项公示。
未能通过立项评审答辩的团队，由学院推荐的，归入院级实践团队；由校级学生组织自发组队的，按照院级实践团队的有关要求自行开展实践活动。
�院级实践团队
各个实践团队向所在学院自主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各学院待收集汇总团队申报材料后，对申报的实践团队进行评审。除推选参加校级评审的实践团队外，各学院根据本院情况和实践需求，评选确定院级实践团队。各个申报团队待审批备案后方可开展团队实践活动。
各社会实践团队立项前，须认真阅读《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参考选题》（附件1），填写《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申报表》（附件2）后交各学院分团委。同时完成《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可行性报告》（附件3），以备参加校团委统一组织的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立项答辩会。
⑵组队原则
①人数要求：实践团队一般由5-8人组成，有重大服务与调研内容的可以组成10人左右的队伍；每名学生只能参加1项校级社会实践团队。
②团队负责人：团队负责人应熟悉实践地情况，能够联系当地相关人员，便于团队开展社会实践。
③指导教师：实践团队应有1-2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在实践内容与形式、实践安全预案制订、实践成果制作等方面对实践团队进行指导。
2.个人返乡社会实践
未参加团队实践的同学可进行个人返乡社会实践。申报个人返乡社会实践的同学须在实践前到所在学院登记，回乡自主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结束后，按规定将实践成果统一上交所在学院。各学院对个人返乡社会实践成果进行评审后，参加学校组织的评优表彰活动。
（二）实践地点
1.实践地必须愿意且能够接待我校社会实践团队，并尽可能提供简单的住宿条件。
2.鼓励到我校社会实践团队曾经走访过的地方（如果有，须在申报书中注明我校曾在何时在该地实践以及和实践地的合作情况）。
3.能够确保实践人员人身安全，社会环境较好。
(三) 实践经费
    1.校级实践团队
校级实践团队的实践经费由学校支持。在团队实践前，校团委将拨付审定支持经费的50%，待实践结束后，根据实践成果的评审情况，拨付余下0-50%的审定支持经费。对于未按计划及规定开展实践活动，或实践成果较差的团队，将收回预拨付的支持经费。
    2.院级实践团队
院级实践团队的实践经费由团队自筹，团队成员可通过争取赞助等形式自行解决部分经费或自负经费。待实践活动结束后，各学院按照一定的比例推荐实践项目参与校级评优表彰。学校根据评优表彰结果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3.个人实践
    个人返乡实践项目的经费由个人自筹。参与实践学生可通过争取赞助等形式自行解决部分经费或自负经费。待实践活动结束后，各学院按照一定的比例推荐实践项目参与校级评优表彰。学校根据评优表彰结果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五、工作安排
（一）申报立项阶段（6月7日-6月17日）
各团队于6月17日（周一）前将《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申报表》（纸质版、电子版）交至各学院分团委。各学院汇总审核上报材料，签署意见，确定院级实践团队名单。其他拟组建团队的校级学生组织，在6月17日（周一）前将相关材料交至校团委。
<!--[if !supportLists]-->（二）<!--[endif]-->立项答辩阶段（6月18日-6月21日）
6月18日（周二）前，各学院按要求推荐团队参加校级实践团队答辩。同时将相关团队材料（申报表，电子版和纸质版）交至校团委。
6月19日-6月21日，校团委将组织进行评审答辩。评审答辩内容主要是：各团队参考《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可行性报告（模板）》，以PPT等形式，陈述本团队实践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时间不超过5分钟）。根据评审答辩情况，确定最终列入校级实践团队的团队名单，并进行立项公示。
（三）培训准备阶段（6月22日-7月5日）
校团委组织专家，对所有实践团队成员（包含校级实践团队、院级实践团队、个人返乡实践）进行集中培训，发放实践材料，办理实践出征手续。
（三）开展实践阶段（7月6日-8月25日）
学生利用暑期开展实践、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搜集数据、撰写报告。
（四）总结上报阶段（8月26日-9月初）
实践团队每位队员须提交活动总结1份(电子版、纸质版)、团队调查报告1份（字数不少于5000字，电子版、纸质版）、典型照片若干（不少于5张，电子版），以及其他材料（如自行拍摄的影像、多媒体材料，当地媒体对实践活动的相关报道，当地领导或者知名人士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题词，实践单位评语等），并整理有关票据。
（五）评审答辩阶段（9月中旬）
根据评奖办法，组织专家对学生提交的实践报告进行评审，确定获奖名单，进行评选表彰。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从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加强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实习的有效结合；选派有丰富经验的指导教师带团实践，强化指导管理。
2.加强宣传，固化成果。积极动员师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探索建立长效化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积极使用全媒体形式，大力宣传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和典型。
3.强化保障，确保安全。要始终把安全工作置于首位。引导学生加强安全意识，并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确保各项安全措施到位，工作万无一失。
共青团北京印刷学院委员会
2013年6月8日  
 附件： 
1.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参考选题
2.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申报表
3.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可行性报告
4.北京印刷学院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奖项设置及评选办法
